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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利源精制 股票代码 00250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ST利源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于海斌 王占德

办公地址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西宁大路5729号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西宁大路5729号

电话 0437-3166501 0437-3166501

电子信箱 liyuanxingcaizqb@sina.com liyuanxingcaizqb@s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0,325,679.96 147,026,328.69 3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7,702,013.18 -26,671,496.32 -45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33,368,479.28 -144,481,264.78 7.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7,663,516.26 -459,118,510.97 70.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1 -3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1 -3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0% -1.27% -8.0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057,791,729.67 2,294,946,933.52 -1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14,053,088.50 1,661,527,158.74 -8.8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44,28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倍有智能科

技（深圳）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54% 800,000,000 0 冻结

800,000,

000

吉林利源精

制股份有限

公司破产企

业财产处置

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13% 288,506,855 0

王民 境内自然人 4.95% 175,881,028 8,880,994 冻结

175,881,

028

海南省恒馨

贸易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7% 141,079,100 0

郑世财 境内自然人 2.82% 100,000,000 0

张永侠 境内自然人 2.66% 94,500,000 70,875,000 冻结

94,500,

000

海南世泉贸

易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1% 75,000,000 0

阿拉山口市

弘通股权投

资有限合伙

企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8% 70,245,000 0

锦银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7% 62,981,157 0

东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2% 57,459,48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原控股股东为王民、张永侠。 王民、张永侠夫妇构成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 公司于2021年5月2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调查通知书》（吉证调查字

2021002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公司已于2021年5月27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36）；截止本报告披露日，上述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

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在调查期间，公司将全面配合监管部门的调查工作，同时严格按照监

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

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第9.1.8规定，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

《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公司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已于2022年6月29日获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公司股票于2022年7月1日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ST利源”

变更为“利源精制” ，股票代码不变，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由5%变更为10%。 撤销退市风险警

示后， 公司股票转出风险警示板交易。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08月29日

股票代码：002501� � �股票简称：利源精制 公告编号：2022-072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2年8月29日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18日以通讯、书面报告以及网

络等方式发出。 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许明哲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结合通讯方式进行了表决。 会

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以通讯方式参会董事4名。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公司根据2022年上半年实际情况，编制了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规定， 报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此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将同日刊登于《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2.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部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鉴于公司已完成董事的补选工作，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正常有序开

展工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文件的有关规定及董

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要求，公司决定对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进行调整。

调整完成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①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许明哲

成员：刘树茂、江泽利（独立董事）

②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吴吉林（独立董事）

成员：刘树茂、江泽利（独立董事）

③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吴吉林（独立董事）

成员：杜婕（独立董事）、于海斌

④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杜婕（独立董事）

成员：许明哲、吴吉林（独立董事）

上述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此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报废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相关规定的要求，为了

更加真实、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资产和财务状况，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合并报表中截至2022年6月

30日相关资产价值出现的减值迹象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和分析，按资产类别进行了测试，对可能发生

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存在毁损、拆除、淘汰、不需用的资产进行报废。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报废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内部控制等相关规定。 公司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报废资产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可以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

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此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30日

股票代码：002501� � �股票简称：利源精制 公告编号：2022-073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

18日以通讯、书面报告以及网络等方式向公司监事发出。 会议于2022年8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经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会议由徐黎女士主

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此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将同日刊登于《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已经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选举徐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

自本次监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此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3.�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报废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相关规定的要求，为了

更加真实、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资产和财务状况，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合并报表中截至2022年6月

30日相关资产价值出现的减值迹象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和分析，按资产类别进行了测试，对可能发生

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存在毁损、拆除、淘汰、不需用的资产进行报废。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报废资产的决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及报废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报废资

产后能够更加真实、公允的反映公司实际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况。 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报废资产的议案。

此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8月30�日

股票代码：002501� � �股票简称：利源精制 公告编号：2022-074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

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监事会主席情况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已经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选举徐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备查文件

1、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8月30日

附件：

徐黎女士简历

徐黎，女，1963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高级会计师。

曾任长春市轻工业局主任科员，长春轻化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财务处副处长、处长，长春旭阳工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职务，现任长春旭阳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

师，本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徐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501� � �证券简称：利源精制 公告编号：2022-075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报废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报废资产的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相关规定的要求，为了

更加真实、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资产和财务状况，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合并报表中截至2022年6月

30日相关资产价值出现的减值迹象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和分析，按资产类别进行了测试，对可能发生

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存在毁损、拆除、淘汰、不需用的资产进行报废。

具体明细如下表：

类别名称

资产减值准备金额、资产报废损失金

额（万元）

占2022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绝对

值的比例（%）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163.47 1.11

存货跌价准备 3,882.62 26.29

资产报废损失 1,252.42 8.48

合计金额 5,298.51 —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报废的具体说明

（一）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应收款项按照其适用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方法（一

般方法或简化方法）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预期信用损失计量的一般方法是指，本公

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金融资产（含合同资产等其他适用项目，下同）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

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本公司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

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本公司按照相当于未来

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本公司在评估预期信用损失时，考虑所有合理且有依

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 对于在资产负债表日具有较低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本公司假设其信

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选择按照未来12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公司本次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为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各项

目按其适用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方法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本报告期公司应收款项

计提坏账准备163.47万元。

（二）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除有明确证据表明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异常外， 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以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

格为基础确定。 根据谨慎性原则，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3,882.62万元，同时根据存货消耗结转情

况，转销存货跌价准备3,787.90万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及转销情况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原材料 4,758,320.71 20,855,805.57 15,802,395.22 9,811,731.06

在产品 7,132,942.77 6,869,530.18 9,920,407.62 4,082,065.33

库存商品 6,961,769.58 10,420,124.07 11,034,650.27 6,347,243.38

发出商品 402,915.91 680,727.96 979,177.12 104,466.75

委托加工物

资

142,397.72 142,397.72

合计 19,398,346.69 38,826,187.78 37,879,027.95 20,345,506.52

（三）资产报废的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对固定资产进行清查盘点，公司固定资产中部分模具资产经公司相关部门专业

人员鉴定，属于未来不需用模具且无转让价值；部分资产因工艺落后或拆除淘汰等需报废处理，上

述固定资产截至2022年6月30日账面净额为1,252.42万元，公司予以报废处理。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报废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报废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内部控制等相关规定，从

谨慎性原则出发，客观的体现了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

不考虑税费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报废资产将使公司2022年半年度合并报表中利润

减少约5,298.5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约5,298.51万元。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

值准备及资产报废损失最终数据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报废资产的审核意见

1、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报废资产的意见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报废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内部控制等相关规定。 公司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报废资产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可以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

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报废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报废资产，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报废资产事项。

3、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报废资产的决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及报废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报废资

产后能够更加真实、公允的反映公司实际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况。 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报废资产的议案。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30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全新好 股票代码 00000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伟彬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康路8号理想

时代大厦6楼

电话 0755-83280053

电子信箱 867904718@qq.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9,206,368.63 54,952,028.83 11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989,822.79 -2,284,058.28 -33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20,797.41 3,786,406.95 -91.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7,308,906.75 -4,947,863.56 1,864.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88 -0.0066 -336.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88 -0.0066 -336.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7% -3.61% -6.7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433,055,004.47 432,015,468.58 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1,324,620.70 101,314,443.49 -9.8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9,46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汉富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25% 49,382,527

质押

45,000,

127

冻结

49,382,

527

深圳市博恒

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82% 37,500,000 37,500,000

#融通富国

（深圳）基

金管理有限

公司－融通

富国成长8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3% 9,793,531

陈卓婷 境内自然人 2.53% 8,782,272

毛瓯越 境内自然人 0.86% 2,995,850

卢红军 境内自然人 0.69% 2,402,100

杨生平 境内自然人 0.68% 2,360,968

邱振强 境内自然人 0.64% 2,202,400

王珏 境内自然人 0.59% 2,029,300

王晓峰 境内自然人 0.59% 2,028,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大股东中汉富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博恒投资有限公司、陈卓婷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或

关联关系。 其余股东之间未进行询证，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融通富国（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融通富国成长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8,133,

614股公司股份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根据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2021年度带强调事项段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显示，2021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2,117,047.63元，营业收入为：202,545,808.35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01,

314,443.49元，前期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不存在。 公司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修订）》第9.3.7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

票交易的“退市风险警示” ，已获得得深交所同意，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30日披露的《关

于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号编号：2022-055）。

2、因汉富控股前期承诺其与北京泓钧股权转让尾款用于补偿上市公司吴海萌、谢楚安

相关仲裁、诉讼的损失，基于汉富控股现状及相关案件实际损失已经产生，公司以汉富控

股、北京泓钧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8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诉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71）。 2020年12月31日公司收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

决书》（2020）京03民初534号，法院就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1日披露

的《关于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6）,公司再次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被裁定驳回，后上诉至北京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该裁

定为终审裁定，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22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96）。 公司与北京泓钧签订《履行〈股票质押合同〉相关安排的协议》，协议就

北京泓钧与汉富控股前期签署的《股票质押合同的履行进行附条件生效的约定，详见公司

于2022年1月1日披露的《关于签订〈履行股票质押合同相关安排的协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97）。 公司已按要求完成董事会改选且收到北京泓钧送达的《董事会成员确

认书》，履行《股票质押合同》相关安排的协议生效条件成就，详见公司于2022年2月16日

披露的 《关于签订 〈履行股票质押合同相关安排的协议〉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9）。 北京泓钧与公司作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汉富控股经北京仲裁委仲裁调解：

汉富控股需向北京泓钧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1.59亿元。 根据公司与北京泓钧签署的《关于

履行〈股票质押合同〉相关安排的协议》，北京泓钧决定先行支付公司8,000万元，公司已

收到北京泓钧委托泓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8,000万元款项， 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

30日披露的《关于诉讼案件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

3、公司于2020年10月24日披露了《关于股东股份司法拍卖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

号：2020-074），汉富控股持有公司股份3920万股进入司法拍卖程序。 2020年11月3日公

司披露了《关于股东股份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81），法院公告拍卖暂

缓，截止本半年度报告暂无进展。

4、2020年11月公司收到汉富控股邮件送达的《关于变更承担全新好诉讼（仲裁）损失

承诺的函》，汉富控股未经合规程序取消其前期所作公开承诺，深圳证监局已责令其整改，

目前尚未收到汉富控股相关整改措施。 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5日披露的《关于股东承诺

履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82）。

5、经公司与北京泓钧协商，北京泓钧同意以人民币12,000万元的价格回购公司持有

宁波保税港区佳杉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购基金的全部合伙份额（即认缴出资

额为人民币7,713.04万元，占合伙企业全部认缴财产份额的8.15%并签订《回购协议》（详

见公司于2019年12月25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参与并购基金对外投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133）。 北京泓钧已支付回购款200万元，支付担保款9,200万元，第一期剩余回购款

尚有600万元尚未收回或取得担保，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1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参与并

购基金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28）。 公司已收到北京泓钧支付的第一

期剩余回购款及担保款和第二期回款担保款200万元， 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30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参与并购基金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

6、2021年1月29日， 公司第一大股东汉富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部分被强制平

仓，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2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公司股票被强制平仓暨

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2021年6月16日汉富控股减持其持有的

公司股票3,450,5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8日披露的《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 2021年9月15

日汉富控股减持其所有的公司股票2,027,000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59%， 详见公司于

2021年9月16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的股东所持有的股票减持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1-067）。 截至目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未履行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

披露义务。

7、 公司与吴海萌、 王沛雁就SHEN� DX20170235� SHEN、DX20170236号仲裁案、

（2020）粤03民初3211号诉讼案达成和解，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7日披露了《关于诉讼

案件进展公告》（2021-091）。 公司就上述和解协议与吴海萌、王沛雁签订和解协议补充

协议，详见公司于2022年2月22日披露的《关于签署〈执行和解协议补充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21）。 截止本报告，公司已按协议约定支付吴海萌、王沛雁合计12,000

万元和解款，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1日披露了《关于诉讼案件进展公告》（2022-029）。

8、公司因2014年10月练卫飞与谢楚安借贷纠纷，练卫飞违规造成全新好担保，谢楚安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7日送达《执行通知书》

（(� 2021)粤03执2448号、(� 2021)粤03执2450号）裁定：查封、冻结或划拨执行人深圳市全

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练卫飞的财产（以人民币94,140,752元及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申请执行费、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等为限)。2021年5月27日，该案被执行人之一的练卫飞

向法院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申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目前尚未作出判决，公司因

上述案件需承担的担保责任不确定。 根据实际情况截止本公告公司未触及本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9.8.1条、第9.8.2条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公司后续将积极

跟进事项进展，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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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

会议于2022年8月29日上午9:30以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26日以邮件方

式发出，应参加会议人数5人，实际参加会议5人，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等相关法规

规定。 会议决议如下：

一、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30日披露的《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

和《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部分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和其他应收及应付款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会计制度等规定，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

况，对部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和其他应收及应付款予以核销，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30日

披露的 《关于核销部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和其他应收及应付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60）。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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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于2022年8月29日

10：30，以通讯的方式召开，应到会监事3人，实际到会3人，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26日以邮

件方式发出，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30日披露的《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

和《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部分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和其他应收及应付款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会计制度等规定，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

况，监事会认为：本次核销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能

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有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没有发现存在损

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资产核销事项。 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30日披露的

《关于核销部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和其他应收及应付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0）。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2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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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销部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和其

他应收及应付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29日召开的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核销部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和其他应收及应付款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核销部分其他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概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会计制度等规定，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

况，以2021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相关情况进行了核实并查询了工商

档案，发现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涉及的长春高士达生化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05年9月被吊销。 公司将上述其他权益工具予以核销，核销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账面余

额为200万元。

二、本次核销部分长期挂账的其他应收款及其他应付款的概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会计制度等规定，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

况，由于已过诉讼时效，对确认无法收回的其他应收款及无需支付的其他应付款予以核销。

本次核销无法收回的其他应收款共5项，合计人民币1,373,825.28元；核销无需支付的其他

应付款共7项，合计人民币501,110.56元。

三、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核销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及长期挂账的其他应收款， 以前年度已全额计提减值，

对公司本期损益及净资产均无影响。核销的其他应付款将使公司本期利润增加50.11万元。

本次核销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不涉及公司关

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吴琼洁、卞欢对此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

相关会计政策、会计制度等规定，本次核销部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和其他应收及应付款符

合相关会计政策制度等规定， 能够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核销后公司本期利润增加

50.11万元，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核销部分其他权

益工具投资和其他应收及应付款事项。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部分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和其他应收及应付款的议案》,监事会对此事项意见如下:我们认为本次核销事项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有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没有发现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

本次资产核销事项。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8月29日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亚药业 605177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贾飞龙 贾晓丹

电话 0576-89185661 0576-89185661

办公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劳动北路118号总

商会大厦23层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劳动北路118号总

商会大厦23层

电子信箱 dyzqb@eapharm.net dyzqb@eapharm.net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256,590,473.70 2,251,076,133.47 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777,340,799.84 1,758,085,393.17 1.1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35,335,628.64 345,057,772.80 5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1,975,406.67 58,117,927.24 -2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952,690.60 44,182,626.03 -18.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7,135,955.61 51,813,693.39 -21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37 3.32 减少0.9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51 -27.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51 -27.45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12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池正明 境内自然人 41.48 47,116,769 47,116,769 无 0

池骋 境内自然人 6.85 7,786,875 7,786,875 无 0

深圳新华创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深圳市睿创一号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22 2,520,000 0 无 0

台州市瑞康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2.20 2,500,000 2,500,000 无 0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1 2,281,216 0 无 0

陈东辉 境内自然人 1.10 1,250,000 0 无 0

夏道敏 境内自然人 0.97 1,102,938 0 无 0

杭州滨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0.77 870,085 0 无 0

王建军 境内自然人 0.75 849,900 0 无 0

张霁 境内自然人 0.65 735,313 0 无 0

王玮 境内自然人 0.65 735,313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池正明和池骋父子。 池正明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711.6769万股， 占公司41.48%的股份； 池骋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78.6875万股， 占公司6.85%的股份， 同时持有公司股东瑞康投资

33.5295%的份额， 并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 直接和间接合计控制

9.06%的表决权份额。 池正明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池骋担任公司的董

事、总经理，父子二人能对公司的股东大会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为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 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2022年6月16日，经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本次发行可转债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含7亿

元），主要用于投资浙江善渊《特色新型药物制剂研发与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和江

西善渊《年产3,685吨医药及中间体、4,320吨副产盐项目（一期）》。 本次拟发行可转债事

项，预计未来可能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可转债募投项目的实施，既能提升公司中间体和原料药的产能，初步具备CDMO的能

力，又能加快公司往制剂延伸发展的步伐，为公司实现“成为国际知名的一体化制药企业”

战略目标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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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2年8

月29日（星期一）在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劳动北路118号总商会大厦23层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19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出

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池正明先生主持，监事、高管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2022年半年度报告》、《2022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 审议通过 《关于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报备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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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2年8

月29日（星期一）在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劳动北路118号总商会大厦23层会议室以现场表

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8月19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菁女士主持，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规范合法，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2、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客观反映了公司2022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3、未发现参与2022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存在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2022年半年度报告》、《2022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 审议通过 《关于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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